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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河报消息 周口市商水县邓城镇一老

妇在焚烧自家秸秆时，不幸被浓烟熏倒，进而窒

息而亡。 9 日，记者前往采访途中，发现在商水县

的邓城、张庄等乡镇耕地中不时有浓烟冒起，多

处出现秸秆随意焚烧的景象。

9 日下午 3 时，商水县邓城镇杨河村内哀嚎

声不时响起。 该村正在为六旬农妇史某举办下

葬仪式，众多村民聚集在史某家附近。 据现场多

名村民介绍说，悲剧发生在 6 日的下午。 当天下

午 4 时许， 史某在村南边自家的地里点燃了堆

积的玉米秸秆，随着浓烟四起，年逾六旬的史某

来不及躲闪，被熏倒在地里，“当时刮的是西风，

她正处在风下边，烟雾往她身边直刮，她就被熏

倒了，她平时眼睛不好使，视力差，也没跑出来，

身上的衣服很快就被烧起来了，等人赶到时，史

某已经不省人事，很快就没了呼吸。 ”几个村民

对记者说。

记者赶到史某点燃的耕地， 看到现场大片

大片的土地上满是黑色的灰烬及未燃烧尽的玉

米秸秆。 因史某家正在办理丧事，史某的家人没

接受采访。

在离开杨河村的途中， 记者发现该县邓城

镇柺底村、 张庄乡第二中学西侧等位置的耕地

里依然冒着浓烟，火苗在田间滚动。

综合大河报、 河南日报消息 郑州有雾、鹤

壁有雾、洛阳有雾、焦作有雾……10 月 7 日开始

的一场秋雾搅得人不得安生。

根据气象部门分析，这次大面积的秋雾自 10

月 7 日开始，8 日程度加强，到 9 日，影响达到最

大化。 这次秋雾本身的浓度并不大，但由于我省

不少地方燃烧秸秆，产生的大量烟气与秋雾形成

烟雾混合体，给我省的民航、公路等交通及民众

生活带来了不少影响。 10 月 9 日，郑州机场地区

出现大雾，因能见度低，郑州始发的多个航班出

现晚点，截至当天下午 6 点，取消进出港航班 52

架次，机场已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预案。

10 月 9 日 6 时 41 分， 焦作市气象台首个发

布大雾黄色预警，到当日下午 6 时 14 分，省气象

台及各地气象台共发布了近 10 个大雾黄色预

警，成为入秋以来我省“雾闹闹”最厉害的一次。

老妪焚烧自家秸秆被浓烟熏死

事发周口商水县邓城镇

·相关链接·

焚烧秸秆的危害

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

人体健康。 有数据表明，焚烧秸秆

时，大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

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指数达到高

峰值，其中二氧化硫的浓度比平时

高出 1 倍，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

物的浓度比平时高出 3 倍，相当于

日均浓度的五级水平。当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人的

眼睛、鼻子和咽喉含有黏膜的部分

刺激较大，轻则造成咳嗽、胸闷、流

泪， 严重时可能导致支气管炎发

生。

危害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 秸秆焚烧，极易

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尤其是在村庄

附近，一旦引发火灾，后果将不堪

设想。

危害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

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 焚烧秸秆形

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可

见范围降低，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危害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

耕地质量下降。焚烧秸秆使地面温

度急剧升高，能直接烧死、烫死土

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影响作物对土

壤养分的充分吸收，直接影响农田

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影响农业收

益。

危害五：焚烧秸秆所形成的滚

滚烟雾、片片焦土，对一个地区的

环境形象是最大的破坏。

写报告给领导无果

“杨金德案即便一审认

定的所有事实都是真实 ，甚

至罪升一级， 将在法院讨说

法的行为认定聚众冲击国家

机关罪， 那么他也不是黑社

会。 ”10 月 8 日晚，杨金德的

二审辩护律师朱明勇在其微

博上写道。朱明勇告诉记者，

一审时， 杨金德是被抬着上

法庭的，“因为受到酷刑和自

身疾病未获医治造成， 他已

瘫痪近一年”。

杨金德天天写书面报告

给当地领导， 要求及时对症

治疗并做伤害鉴定， 但约见

驻所检察官等均无果。

杨金德的妹妹杨金芬认

为， 这是卧龙区法院与当地

公安人员为了舞弊自己对被

执行人进行违法抓捕的行

为，发展成一起刑事案件。

卧龙区法院院长乔国对

此表示，执行手续完全合法，

称“追刑责与法院毫无关

系”。 而该案一审审判长、唐

河县法院牛海利法官拒绝就

此案发表看法。 目前该案还

在二审中。 （据《新快报》）

烧秸秆产生的烟气与秋雾形成烟雾混合体

这儿有雾那儿有雾，数十航班受影响

大雾夹杂刺鼻烟熏味笼罩郑州，郑州不少市民出行戴上口罩。

南阳老板上访被控涉黑 称遭逼供体罚与警犬同笼

多名刑辩律师对此案表示不仅要辩护，还要控诉追责

有两种极富警犬基地“特色”的方法，一种是把人关到特制的笼子里，露出头部，让警犬来舔脸，

命名为“鬼洗脸”；另一种，是把人戴上数十公斤的脚镣手铐后，和狗关在一起，这被称为“与狼共舞”。

———据杨金德等 10 多名被告人当庭陈述

最近，一段题为“杨金德讲述刑讯逼供”的视频在

网上流传。 这位已瘫痪不起近 1 年的罪犯躺在看守所，

讲述自己被警方刑讯逼供致残的经过，引起热议。 杨金

德是南阳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老板， 也是一起“冲击法

院”涉黑案主犯，一审被以 6 项罪名判入狱 20 年。

记者调查发现，不但杨金德因所在公司“抗议法院

违法执行”获重刑的情节在当地饱受争议；其接受的刑

讯逼供手段之离奇，更是让众多法律界人士感慨“大开

眼界”。 10 月 8 日晚，我国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陈有西、周

泽、富敏荣、杨金柱等谈及杨金德案，均表示：这种陷害

惨案执业多年闻所未闻， 手段令人发指。 对于这种案

子，不仅要辩护，还要控诉，要追责。

阳奥奔汽车销售公司是一家经营国产品牌汽车的

民企，有员工百余人，老板杨金德是昔日供销社的下岗

职工。 当地政府机构经常在这家公司采购车辆。

今年 7 月 5 日， 杨金德及其员工共 23 人站到南阳

市唐河县法院的被告席上，被控涉嫌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作证罪，强

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 6 项罪名。

7 月 30 日，法院一审判决杨金德 6 项罪名成立，判

刑 21 年 6 个月，合并执行 20 年，并处罚金 40 万元；22

名员工也被判有罪。

据当地媒体报道，针对公诉机关指控，32 位来自北

京和郑州的律师逐条辩驳，均作了无罪辩护，但无一被

法院采纳。

杨金德等被“涉黑”立案，缘于去年 9 月 27 日，其

公司存款 8.6 万元被南阳市卧龙区法院划走。 员工先去

银行抗议，继而去往法院。 当晚，杨金德带着员工连夜

进京上访。 在被一位副区长带人劝回后，南阳市警方将

杨金德等抓捕。

根据 10 多名被告人的当庭陈述， 他们被捕后，被

送进了南阳警犬基地。

据这些被告人称，其遭受的刑讯逼供包括：殴打、

罚跪、灌辣椒水、针扎、坐火箭（把啤酒瓶塞进肛门双脚

需腾空）等，惨不忍睹。 另有两种极富警犬基地“特色”

的方法，一种是把人关到特制的笼子里，露出头部，让

警犬来舔脸，命名为“鬼洗脸”；另一种，是把人戴上脚

镣手铐后，和狗关在一起，这被称为“与狼共舞”。

杨金德说， 这样的折磨和摧残， 让他们大小便失

禁，生不如死。 他们称，在警犬基地被折磨够了，逼出了

警方想要的口供，才被送到看守所。

对于这些被告人的指证， 公诉人仅提供了南阳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第一大队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称

该队“没有引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违纪的情况”，

对于辩护方所要求的审讯同步录音、视频等证据，公诉

人没有出示。

被捕

赴京上访后“涉黑”

逼供

体罚后与狼狗同笼

截至 6 月底

我省电动车已有 1140 万辆

相关管理办法

有望出台

据河南商报消息 电动自行车已

成为不少人的主要代步工具，而涉及电

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也频频发生。10 月

9 日上午， 副省长秦玉海建议省人大常

委会尽快立法，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

据了解，省公安厅目前已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工商、质监等部门起草了《河

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草稿，将对

电动自行车的生产管理、 市场准入、登

记管理、路面管理等进行明确规范。

从生产到行驶

电动车管理办法有望出台

从 10 月 10 日起，省人大执法检查

组将在全省开展道路安全法实施情况

执法检查。 在 9 日上午的动员会上，副

省长秦玉海介绍，目前全省电动自行车

使用与管理的矛盾日益凸显，截至 2011

年 6 月份，全省电动车数量达到了 1140

万辆。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撰文称电动

自行车成为中国的“马路杀手”。 不可否

认，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的重要因素。 秦玉海说，电动自行车

与机动车之间争道、抢道，带来严重的

安全隐患，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

频频发生，已经给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带

来很大困难。

秦玉海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尽快立

法，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由于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不够完

善， 加上一些地方对电动自行车生产、

销售缺乏有力监管，造成大量电动自行

车设计时速、整车质量、外形尺寸等安

全参数大大超过国家标准，存在严重交

通安全隐患。 秦玉海建议省人大常委会

尽快完善相关法规、技术标准和管理措

策，以规范我省电动自行车市场，消除

安全隐患，确保出行安全。

据了解，目前，省公安厅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工商、质监部门起草了《河南

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草稿，对电动

自行车的生产管理、市场准入、登记管

理、路面管理等进行明确规范，目前正

报请省政府审批。

电动自行车管理

近年来收效甚微

事实上， 有关电动车的立法管理，

近年来各地均采取了不少举措，但往往

收效甚微。

以郑州市为例，2008 年 11 月，郑州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郑州市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条例》， 规定电动自行车不

上牌罚款 50 元、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

但时过一年 ， 据 2009 年 12 月 18

日的《河南日报》报道 ，郑州街头的 60

多万辆电动自行车依然没有上牌登记，

没有“名分”，处于无序管理状态。

据了解，目前大量电动自行车设计

时速、整车质量、外形尺寸等安全参数

大大超过国家标准，是电动车上牌无法

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

@ 网络微评 @

� � “水滴 1974”：首先要给电动车路

走，电动车的路面利用率很高。 取消电

动车大家都开车，路会更加堵。 不管多

宽的路，电动车道永远 2 米宽或者没有

电动车道的现状，是电动车上快车道的

根本原因。

“西克滔斤”： 对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应该是疏导，不应该一刀切，可以通

过提高标准，增加安全性能等措施积极

进行引导，切实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木之小剑”：的确应该管，不过希

望不要只是收费。

“梵心物语 000”：规范电动车是治

标不治本的事儿。 要让城市交通网络畅

通无阻，必须向香港学习，严格规范公

务员配车制度，解决好公车私用问题。把

用于单位采购车的那些资金都转移投入

到公共交通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

让老百姓都乐于乘公交、习惯乘公交。


